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 議 紀 錄

壹、時間：100年1月19日（星期三）下午2時00分
貳、地點：西門紅樓八角樓2樓劇場（台北市成都路10號）
叁、出席人員：應到150家（一般134 家、贊助16家）
　　　　　　　實到79 家（一般70家、贊助9家）
肆、列席貴賓：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江啟臣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盛治仁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 陳冠甫

伍、主席：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俞國定

　　主持：優兒親子教育集團執行長 張麗玲

　　紀錄：陳宜婷

陸、會議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貴賓介紹及致詞：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江啟臣：詳見附件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盛治仁：詳見附件一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 陳冠甫：詳見附件一

四、99年度工作報告暨100年度工作計畫：略，詳見大會手冊第3-12頁
五、討論提案：

(一) 案由：九十八年度結算表審查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九十八年度結算書』〈詳見P.16-19〉

提案人：理監事會

決議：審核通過。

(二) 案由：九十九年度結算表審查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九十九年度結算書』〈詳見P.21-23〉

其中九十九年決算表，報告本年度應執行金額為$11,858,029，但因本年度經由會

計師簽證，將其中$6,544,110列為代收代付，故決算表僅呈現決數$5,313,919，

特此向會員說明，本公會實際執行業務應以$11,858,029為主，其中辦公及業務

費(含代收代付款)佔總支出67%。

提案人：理監事會

決議：審核通過。

(三) 案由：一百年度工作計劃書（草案）審查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一百年度工作計畫書』（草案）〈詳見

P.24-26〉

提案人：理監事會

(四) 案由：一百年年度預算書（草案）審查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九十九年度預算書』（草案）〈詳見 P.27〉

提案人：理監事會

決議：審核通過。

(五) 案由：會務管理各項辦法（草案）追認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會務人員管理辦法』、『會務發展準備基金

提撥及管理辦法』、『退撫準備基金提撥及管理辦法』、（草案）〈詳見 P.28-34〉

提案人：理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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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核通過。

(六) 案由：Q-MAG網站侵權案律師費擬申請會務發展基金支付追認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Q-MAG網站侵權案報告』〈詳見 P.35〉

提案人：理監事會

決議：審核通過。

(七) 案由：雜誌生活節擬申請預算300萬追認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雜誌生活節報告』〈詳見 P.36-38〉

提案人：理監事會

決議：審核通過。

(八) 案由：擬調漲會費審查案

說明：請參見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調漲會費審查案』，若通過則需修改章程內

關於會費部份〈詳見 P.39-44〉

提案人：理監事會

決議：出席人不數超過全部2/3，故此案無法表決。

六、臨時動議：

(一) 提案人：產業發展委員會召集人黃鎮隆

案由：新聞局『兩岸數位出版現況法治集我方因應策略之研究』調查案

內容：新聞局針對『兩岸數位出版現況法治集我方因應策略之研究』專案計畫委託益

思科技法律事務所進行問卷調查，此事關係台灣出版產業與中國大陸兩岸之發展，希

望會員能重視此調查的內容，並提供對此事的看法給公會，讓公會蒐集會員意見，統

一向新聞局表達立場與態度，凝結業界與政府的共識。

決議：請大家針對『兩岸數位出版現況法治集我方因應策略之研究』調查之意見回覆

給公會，再由公會統一彙整給新聞局。

七、主席結語

數位出版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版權的保護與推動將是政府和業者未來必須重視問題，

雜誌公會日前與數位出版聯盟、動漫出版協進會、出版公會等公協會一起舉辦打擊盜

版記者會，且協助會員處理國外網站盜版案，可見公會對版權保護的重視，盜版與侵

權案將會列為今年的工作重點，持續關注。

八、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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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江啟臣致詞：

瞭解一個城市，最好的方式是從閱讀這個城市的雜誌著手，從書架上的雜誌，可以很快認識

這個城市的文化、風土人情，甚至是這個城市的社會開放及自由的程度。雜誌反映生活，台

灣幾年前有關休閒及戶外活動的雜誌寥寥可數，但近年來休閒旅遊蔚為風潮，也讓市面上的

休閒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顯示台灣多元有活力的環境提供了雜誌業者豐富的素材，但畢

竟市場有限，如何讓雜誌業多元發展並獲利，將是未來新聞局與業者共同挑戰。

面對雜誌產業未來發展，尤其是因應目前數位匯流的趨勢，在電子出版產業及數位化方面，

政府已經著手進行相關補助計畫，新聞局也希望能與業者一起探討，在政策上多予協助。此

外，這些計畫涉及跨部會的橫向整合，新聞局也願意努力協調，同時和業者一起合作，讓雜

誌業因應環境變化，在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近年來兩岸交流日漸頻繁，政府也瞭解雜誌業者在大陸市場發展的需求，如何協助業者有效

開拓大陸市場，新聞局相當重視，其中涉及目前不對等的條件，包括關稅及刊號開放等問

題。新聞局希望對岸能有善意的回應，也會利用協商機會，向對岸表達業者需求。最後新聞

局將全力協助支持雜誌生活節，期望台灣雜誌業有更好的發展與前景。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盛治仁致詞：

這幾年是雜誌出版業面對挑戰的關鍵時刻，閱讀習慣不斷改變，老一代的閱讀習慣還是停留

在紙本，但我們發現年輕一代的已經習慣用電子閱讀氣來閱讀，不管是文創產業或是出版產

業都應不斷思考如何來面對新的閱讀習慣與新的世代。

文創法自去年通過後，有幾條法令跟雜誌出版產業相關，如文創法第12條，主管機關和相關

單位將訂定協助規範與獎補助規定給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適當的協助措施。文創法第21條規

定，公有的智慧財產權將透過出租或授權等方式對外提供，賦予公有文化創意資產更高附加

價值。文創法第22條規定文化創意事業有租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需要時，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動產管理機關得逕予出租，不受國有財產法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

令有關出租方式的限制規定。文創法第24條規定授權著作權法主管機關建立著作人或著作權

人不明或失聯時，得向著作權主管機關提出法定授權之申請。文創法第28條規定文化創意事

業自國外輸入自用的機器、設備，經經濟部專案認定國內尚未製造者，免徵進口稅捐。

文創產業上有申請補助或者是其他相關問題，歡迎來文創辦公室詢問，我將提供最大的協助

，最後四月份雜誌生活節我們也會在新聞局的帶領之下，新聞局出多少我們至少會出一半，

另外建國一百年的雜誌百年展也會辦的很成功，讓大家一起回顧雜誌創辦一百年的歷史。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 陳冠甫致詞：

台灣雜誌產業的數位轉型，猶如看見內容提供者的另一道曙光，精確簡短的訊息圖文，提高

讀者的閱讀效率，一直是成為最強勁內容提供者的雜誌一大特色，更是讓初出茅廬的雜誌產

業在數位閱讀領域跨出成功的一步。

面對媒體數位化的衝擊，大家可對思考這對雜誌媒體是商機還是危險，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國

際消費性電子展上看到許多電子閱讀器產品的展示如平板電腦，IPAD等，既然數位閱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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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未來的趨勢且雜誌在所有內容提供者中是最強的，就應該思考如何讓雜誌的內容與價值

被突顯與重視。

文化局最近成立文創產業輔導中心單一窗口，並印製台北市文創政策資源輔導手冊，內容有

台北市政府各局處文創相關政策資源、聯絡窗口及申請資訊讓民眾可以更清楚了解文創產業

的輔導方向。最後今年文化局將補助雜誌生活節20萬元，同時也將協助邀請國外與大陸貴賓

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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